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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学堂与近代法政教育革新
∗ 1

蒋海松

(湖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 410082)

【摘 要】：时务学堂是是近代法政教育变革的先驱。其办学宗旨鲜明，以政学为主义，以开民智为要务。其已

有较为系统的法政教育课程设计，每月都有“公法学”研读书目，其中既有《法国律例》《英律全书》等比较法、

宪法、民法、刑法、商法、国际法等具体法律门类，更有《万国公法》《佐治刍言》等最新潮的西方法律著作。批

判专制法统、倡导民权自由是其教育灵魂所在，师生探讨了民权自由、限制皇权、君臣关系、西方议院等最新法政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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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1897 年 9 月，湖南创建时务学堂，其存在不过短短一年，犹如昙花一现，但在帝制暗夜迸发出维新的光明，成为近代戊戌

变法、思想变革的策源地之一，它也是全国最著名的新式高等学校之一，在历史上留下璀璨一页。如毛泽东所言:“湖南之有学

校，应推原戊戌春季的时务学堂。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
[1]
时务学堂毕业生、著名文史大家杨树

达亦言:“以一短命之学堂而能有如此事业者，古今罕见也。”
[2](P407)

民国期间出版的《大道》半月刊，曾专载连续发布《时务学堂遗编》，其卷首回忆了近代从变法到革命的过程，推崇时务

学堂对近代历史“关者至巨”，其有言:“中国维新始于戊戌变法，戊戌新政，开端于湖南，有戊戌之政变，始有庚子汉口之战，

庚子失败，始有革命党产生而有辛亥武昌起义之举。盖庚子之战役，死难者数百人，多为三湘才士，义风所激，前赴后起……

世人目湖南为革命产出地，实由于此。丁酉年，一时名士皆集湖南，创办新政，海内震动，而人才之集中点，为时务学堂……

故时务学堂，与近五十年历史，所关者至巨。”
[3]

时务学堂更是近代法政教育的先驱，是最早引入西方政治法律思想进行教育的成功探索之一，为传播现代政法思想作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法政教育的宗旨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影响都值得今天的法学教育借鉴。而且这一贡献还远远

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在当下法学教材之中，常将中国开设《外国法制史》之类的课程追溯到时务学堂之后的一些学校，却未曾

意识到，时务学堂的“公法学”课程才是近代最早开设的类似课程之一，实为近代法学教育的先声。时务学堂推动了近代法政

教育的转型。时下对时务学堂已经有一定研究，特别是郑大华先生等出版了专著《湖南时务学堂研究》。
[4]
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

于文史领域，基本上尚无从法律角度钩沉时务学堂的独特贡献，故亟待加强这一方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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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时务学堂创办 120 周年纪念，也是与时务学堂法政教育存在传承关系的湖南大学法学教育新时期恢复招生三十年纪

念。当下法学教育也遭遇了诸多转型瓶颈，在此时刻回望总结时务学堂法政教育，既是对法政先驱贡献的缅怀，更可为当代法

律教育变革提供勇气与智慧。

二 重政学，开民智:时务学堂法政教育宗旨

甲午战败后，为挽救民族危亡，有识之士纷纷推动改书院兴学堂。1898 年，清廷谕令各府州县将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

中学西学之学校”。
[5](P21)

湖南走到了时代前列，以时务学堂的创办为标志，在力行新学新政新知、传播泰西法政思潮上独领风

骚。

时务学堂原由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等人于 1897 年 1 月倡议创办，旨在弘扬封建理学，但开明的湖南巡抚陈宝箴更希望借机

办新学育人才。陈宝箴任命熊希龄为提调(即校长)，主持行政事务。聘请著名学者、《时务报》主笔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李

维格为西文总教习。梁启超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了时务学堂的精神气质，塑造了其维新变法的灵魂。

时务学堂一开始就不是一所单纯以传授知识为目的的普通学堂，而是深具历史责任感与政治使命感的变法策源地。1897 年

9 月(光绪二十三年八月)，《湖南时务学堂缘起》刊发，公开揭橥办学宗旨为“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以实现“强国、

保种、攘夷”之目的。特别是在梁启超等人的努力下，奠定了以政学为主义、以开民智为要务的办学宗旨，这也成为学堂法律

政治教育的目的。

作为舆论骄子、变法先锋，梁启超早就深刻意识到开启民智才是维新变法的前提，因此当机会来临时，他把时务学堂作为

“开启民智”最重要的策源地与实验场。他在《湘报》发表《论湖南应办之事》一文，旗帜鲜明呼吁:“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

民权……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
[6](P79)

这也是他与湖南其他办学的有识之士达成的共识，他认为“湖南官绅，

有见于民智之为重”，所以“有时务学堂之设”。

法律政治之学，旨在阐明公民权利、划定权力边界、厘清国家根基，是开启民智、传播民权最好的思想利器，因此时务学

堂的教学选择了以政治法律方面作为中心。梁启超如是表达其办学旨趣:“(时务学堂)为开风气起见，先须广其识见，破其愚谬，

但与之反复讲明政法所以然之理；国以何而强，以何而弱；民以何而智，以何而愚；令其恍然于中国种种旧习之必不可以立国。

然后授以东西史志各书，使知维新之有功；授以内外公法各书，使明公理之足贵；更折中于古经古子之精华，略览夫格致各学

之流别。”
[6](P80)

梁启超认识到政治变革是社会变革的中心，因此他提出并实践了“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的教育主张，并分析了

“以政学为主义”教育的优越性，指出只有从“政学”入手，“艺学”才会更有其用。
[7]
各科学问本无高下，但基于中国救亡图

存、变制修法的现实需要，法政之道具有压倒其他学科的优先地位。梁启超分析道:“今日学校，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

庸……政学之用较广，艺学之用较狭。使其国有政材而无艺材也，则行政之人，振兴艺事，直易易耳……使其国有艺材而无政

材也，则绝艺虽多，执政者不知所以用之，其终也，必为他人所用。”
[8]
他认为西方各类学问，条理极繁，但只有政法一门对今

日的中国最为有用。

梁启超订定《学约》十章，即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其“经世”最可看出其

教学特色:“今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远法安定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说之意。”
[9]

除梁启超外，时务学堂管理者与教员群体几乎也都怀抱通过办学开启民智、培育变法英才的志向。如 1897 年 3 月，谭嗣同、

唐才常等创办浏阳兴算馆时，《浏阳算学管增订章程》载:“本馆之设，原以培植人才，期臻远大，并非为诸生谋食计。”湖南

巡抚陈宝箴奏报朝廷亦称，时务学堂旨在“提倡振兴之法”，理宜“讲授经史、掌故与法律、格致、测算等实学”。
[10](P593)

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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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17 日，陈宝箴在《湘学新报》上刊发《时务学堂招考示》，更称“国家之强弱，系乎人才；人才之消长，存乎学校”。

时务学堂开办时，学堂总理熊希龄所撰贺联，“延湖海英雄，力维时局；勖沅湘子弟，再赞中兴”，最典型地体现了学堂力克

时艰、推行变革的教学宗旨。
①2

三 研公法，习律例:时务学堂法政教育内容

1897 年 10 月中旬，在等候时务学堂开学的时间里，梁启超在上海便拟定《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及《湖南时务学堂学约

十章》，详细具体设计了学堂的课程规划。课程内容明显体现了变法思想，以政治法律为中心。

《孟子》和《春秋》是梁启超月课表中学生必须重点研读的课程，学《孟子》为半个月，学《春秋》更长达四个月之久。

作为主要教材，梁启超撰写了《读春秋界说》和《读孟子界说》，其实质并不在如传统经学讲解其经义，而是托古改制，讲授

变法改制思想和大同民权学说。《读孟子界说》主要内容是，将孔子之学分为孟子与荀子两大派，荀子“为孔门之文学科”，

旨在传经，孟子“为孔门之政治科”，旨在经世，以“仁义、仁政”为“一切学问宗旨”，得孔子《春秋》真传，传孔子“微

言大义”。而孟子的“经世宗旨”是“保民”。“孟子言民为贵，民事不可缓，此全书所言仁政、所言王政、所言不忍人之政，

皆以为民也。泰西诸国今日之政，殆庶近之，惜吾中国孟子之学久绝也。”
[11](P7)

近代西方政治学说接近孟子所谓仁政王政，因

此采诸泰西政学便成了发扬孔学真义的法门。很明显，梁氏这番疏解或者说比附，目的在于借孔孟儒学的旧瓶，装进西方政法

学说的新酒。

学生也领会到了梁氏的良苦用心，学堂学生唐才质记载:“时务学堂课程以《孟子》《公羊》为主，兼亦宣讲孔子改制之说，

旨在为中国改良政治创造条件。梁先生讲学时，自言吾辈教学法有两面旗帜:一是陆王派之修养论，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

之政治论。”
[12]

时务学堂许多老师本身就是当时引领潮流的法学家。依今天分类来说，梁启超涉猎的法学领域包括法理学、宪法学、行政

法学、法史学，甚至还有国际法，其法学著述在三百万言以上，尤其《中国法理学发达论》《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

是非常专业的法学著作。时务学堂的另一位创办人黄遵宪则著有《日本邻交志序》和《日本刑法志序》。谭嗣同更是以冲决罗

网的精神从学理上对封建法统进行了批判。

时务学堂的课程分为基础课和专业课两大类，这已比较接近今天通识课与专业课的划分，力求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举。

其基础课主要包括经学、诸子学、历史等中国传统课程，专业课则包括法律、数学、物理等课程，西学内容居多。《时务学堂

功课详细章程》第一节规定:“本学堂所广之学分为两种。一曰溥通学，二曰专门学。溥通学，凡学生人人皆当通习；专门学，

每人各占一门。”第二节解释道:“溥通学之条目有四:一曰经学；二曰诸子学；三曰公理学。此种学大约原本《圣经》，参合

算、公法、格物诸学而成。中国向未有此学，其详别见。四曰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

期间研习次序，汤志钧在《戊戌变法史》一书中介绍说:“入学六个月以前，读普通学；六个月以后，则各认专门，但普通

学仍须兼习。学生所读之书，有涉猎之书，有专精之书。学习时学生须先将《春秋公羊传》和《孟子》反复钻研其中微言大义、

民权思想，然后择取中外政治法律比较参证，使之明了维新变法的旨意。”
[13](P273)

其中专业课已经出现了较为系统的法学课程，《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第三节云:“专门学之条目有三。一曰公法学，宪

2 ①一般认为此联系谭嗣同所撰，见郑大华主编:《湖南时务学堂研究》，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 年版，第 84 页。而据另一

些学者考证，如诗联研究家吴恭亨(1857—1937)亲见系熊希龄所撰，且据吴氏所记，这对联第一句为“延湖海英豪”，参见李

长林《〈湖南时务学堂研究〉读后》，《文史拾遗》，2017 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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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民律、刑律之类为内公法；交涉、公法、约章之类为外公法。二曰掌故学。三曰格算学。专门之学，非尽于斯，特就所能

教者学之耳。又各专门学非入西人专门学堂不能大成。现时所教不过就译出各书，略引端倪，学者因其性之所近，自择焉可也。”

大致上有了国内法与国际法较为科学的分类，已堪称较为完备的法学教育。

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开办大概章程》后专门“别列”了一份《第一年读书分月课程表》，将每个月要读的书目详细列

出。“公法学”是六个月之后的专门课，我们将其要求专精研习的书目全部摘选出来，可见当时法政教育的细致与发达。

七月，公法门:《公法会通》，最便学者，《公法总论》《万国公法》。

八月，公法门:《佐治刍言》，此书为内公法之书。《公法便览》，凡治公法学者，皆当随时取与《春秋》相印证。

九月，公法门:《各国交涉公法论》《左氏春秋》《国语》《战国策》，此等例案有可以略为引证者。

十月，公法门:《各国交涉公法论》《希腊志略》《罗马志略》。

十一月，公法门:《各国通商条约》《通商约章类纂》《欧洲史略》。

十二月，公法门:《通商约章及成案》《法国律例》《英律全书》。
①3

除了公法门之外，与法律政治相关的还有“掌故门”，这两者有一定交叉，但大致的区别是，公法门侧重于西方的政治法

律和历史知识，而掌故门比较倾向本国传统的法律与典章制度，其中最主要的学习内容是历代职官表，全史职官志，此外还有

“唐律疏议”“全史刑律志”“大清律例”等，但偶尔也穿插进“日本国刑律志”。

可见，时务学堂的法学教育已较为完备，其中既有《法国律例》《英律全书》、“日本国刑律志”等比较法，也有“唐律

疏议”“全史刑律志”“大清律例”等中国法。依法律类别，则广涉宪法、商法、刑法、国际法等具体部门。还有《希腊志略》

《罗马志略》等西方法政历史著作，这是汉学家艾约瑟(JosephEdkins)编译的最早的汉语的希腊罗马史专著，相关的书目还有

《欧洲史略》。梁启超对外公法、内公法的区分和相关研究已经触及了法律分类体系等相当专门的法学学术研究问题，“其次

是学术研究的领域和深度也明显加大，在今天看来，诸如《掌故学》《论中西刑律轻重异同之故》等类似于法律史学、比较刑

法学的作品开始出现，学者的笔端也已经触及法律的分类体系等相当专门的问题”。
[14]
一些专门研究课程设计的教育学人士还

注意到了，时务学堂影响了后世法科课程设计。如刘光宇提出:“湖南时务学堂……尤其是公法门的独特设置，成为后世高等学

府法律科所借鉴的对象。”
[15](P20)

教学方法中还注意中西汇通，如要求用《左氏春秋》《国语》《战国策》中的案例来参考学习《各国交涉公法论》，用《春

秋》来言说西式民权。

当然，由于时代局限，这也有一些不足，如将民律划分到“内公法”，这是不科学的。而且当时主要也只是对西方零散的

法律政治知识的简单介绍，加上对中国经史的比附和过度阐释，其学术性与科学性都打下了那个时代较为落后的烙印。但对此

不能用后来的标准苛求，应在当时的环境中做同情式理解。

学堂书目中还有《万国公法》《佐治刍言》这两部对近代中国政治法律变革产生重要影响的译作。《万国公法》是美国的

3 ①资料来源于《湘报》第 102 号，中华书局 2006 年 7 月影印版，第 942-9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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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官、国际法学者惠顿(HenryWheaton，1785-1848)所著，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M.P.Matin，1827-1916)译，原名《国

际法原理》(ElementsofInternationalLaw)，于 1864 年冬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资助下由丁韪良所创办的教会学校崇实馆刊印发

行。这在中国近代法律史上是石破天惊的一件大事，它是在中国正式出版发行的第一本系统完整的西方法学著作，从框架体系、

结构内容、制度原则、概念术语乃至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对中国法律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6]

比如近代法学最核心的范畴“权

利”便是此书引入到中国。

《佐治刍言》由英国人傅兰雅 1885 年译刊，在当时属于非常新潮的著作。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同的《仁学》都受到

了《佐治刍言》的影响。谭嗣同亲自拜访过傅兰雅，购买了其所在的制造局翻译的西书。《佐治刍言》主要论述有关社会、政

治和法律方面的问题。其中直接涉及法律政治的章节如下:第八章“论各国交涉事宜”；第九章“论国政之根源”；第十章“论

国政分类”；第十一章“论律法并国内各种章程”；第十二章“论国家职分并所行法度”；第十六章“论保护产业”；第二十

八章“论钱法”。作者主张独立自主、产业保护是人应得之权利，而自食其力、遵纪守法也是其应尽之义务。这两部书其时刚

刚传入中国不久，《佐治刍言》更是才两年便已成为时务学堂的教学用书，足见学堂法政教育开风气之先。

时务学堂法政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学堂学生在《湘报》发表的系列文章广泛涉及了法律政治问题，可见学子思考的深

度与广度，更可见其锐气与锋芒。《湘报》自 1898 年 3 月 7 日创刊，刊载了大量关于湖南时务学堂的课艺批札、教学动态、师

生文章，甚至可以说《湘报》成了时务学堂的“校报”。在其上，时年 15 岁的头班学生郑宝昆发表答卷《公法律例相为表里说》。

20岁的张伯良发表答卷《美欲认古巴为独立之国有合于公法否》，认为“古巴之当立，其于公法可，以公理推之，断乎其合也

已”。
[17]
13 岁的黄颂銮发表《孟子以大事小以小事大为交涉学之精义》。辜天佑则是两份答卷《公法律例相为表里说》《美欲

认古巴为独立之国有合于公法否》都有发表。
[4](P173)

他们已经可以用学到的国际法知识点评世界大事并作出比较专业的分析。

13岁的蔡锷更是发表了《〈后汉书·党锢传〉书后》《秦始皇功罪论》等多篇政治历史评论。在《〈后汉书·党锢传〉书

后》中，蔡锷抨击历代封建统治者实行党禁、荼毒民众的罪恶行径，他呼吁必须像德、法、日、美那样将爱国志士组织起来，

组成俾思麦党、爹亚党、萨长浪士党、华盛顿党之类的党派，方能使中国“强哉矫”，这也是中国近代最早讨论建党思想的文

章之一。在《秦始皇功罪论》中，蔡锷借古喻今，借批判秦始皇指责包括清廷在内的历代专制统治者“不智民而愚民”的政策，

主张申民权、开民智，推行维新变法。

湖南成为维新变法期间全国最富有朝气的一个省份，从时务学堂这些年轻师生激扬文字、挥斥方遒之举上便可看出。美国

学者裴士锋在《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中感慨:“湖南境内，竟有人讨论这些想法，乃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更值得注意的，乃是

讨论这些想法者，是一群年轻学生和他们 24 岁的老师，其中无一人超过 30 岁。他们破天荒地自愿抛开传统并讨论政治变革，

好像那是自己的责任一样，好像自己的想法可以付诸实现一样，在这所独一无二的学校里，师生的讨论正是一个早期且重要的

例子，表示主动权和权威正逐步转移到年轻人手上，而这一转移则代表即将到来之革命年代的发端。”
[18](P88)

学堂的学生对法律教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还求知若渴，主动追问老师，希望能得到更详细的解答。《湘报》第 33 号记载了

学生辜天佑的问题。“辜天佑问:公法律例之学，梁卓如先生教从《春秋》入手，次及《万国公法》等书。敢问公法之书共有多

少种?其精萃以何者为佳?即如学幕之人皆有总诀，公法之总诀若何?敢请教有谓宜兼看本朝律例、会典等书，想专门名家之学，

其中之层累曲折甚多，请详细指示。”

梁启超还为时务学堂制定了“中西并重”的教学原则。特别是格算一门，基本上为西方现代科学，包括数学，如《笔算数

学》《几何原本》《代数术》；物理学，如《格物质学》；化学，如《化学鉴原》《化学分原》；天文学，如《谈天》；地理

学，如《地学浅识》《地学指略》等。

总体上，学堂的课程设计融合中西，特别注重学习传播西方现代政法原理及科学知识。甚至有论者总结道:“时务学堂的学

生所学习的内容，既有传统经典，又有广博的科学知识和法律知识。说他们所接受的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教育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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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批专制，倡民权:时务学堂法政教育精髓

时务学堂带有鲜明的政治性，在所有的教学及实践中，批判专制法统、倡导民权自由是其灵魂所在。尤其在课堂讲授之外

的师生答问、教师批阅环节中，更是直指时政，宣传维新。

《时务学堂更定章程》11 条中有 4 条是关于“待问格”的规定，学堂“设一待问匦，学生读书所有疑义，用待问格纸书而

纳人匦中，由院长当堂批答榜示”，推行这种“质疑问难”教学方式。

梁启超更是借题发挥，以批札记做匕首投枪，“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

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败”。
[19](P172)

有课卷提到民权，梁启超批:“《春秋》大同之学，无不言民权者，盖取六经中所言民权者编集成书，亦大观也。”韩文举

则批道:“后世为臣者，不明以臣佐君之义，皆是为民作用，而遂甘为奴隶妇稚，至于国破时，仅以死塞责，后世遂目为忠臣，

二千年之锢蔽，牢不可破。”
[13](P274)

未来的护国将军蔡锷年方 15 岁，当时名为蔡艮寅，是学堂中最年轻但最好学的学生之一，梁启超对他的问题的批复解答对

他产生了深刻影响。蔡锷(蔡艮寅)问:“孔子大一统所以泯杀机也。今之贤士大夫欲督其督、郡其郡、邑其邑，无乃与夫子大相

刺谬乎?”教习梁批:“古今万国所以强盛之由，莫不由众小国而合为一大国，见之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奥斯马加、日

本、瑞士皆是也。前此互争是以弱，今合为一是以强，孔子大一统之义正为此也。见美、日诸国所办各事，皆有数种大政提归

政府办理，如海军、陆军、刑律、交涉之类；其余地方各公事则归各地方自理，政府不干预之。此是最善之法。今中国则反是。”
[20]
梁启超的回答反对集权的大一统，已有类似地方自治一类的前沿看法。而且在此话题上，梁启超还真是知行合一者，他曾上

书湖南巡抚陈宝箴，提出策动湖南“腹地自立”的计划，“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梁启超建议

陈宝箴放手“独立自任”，效仿郑成功自守台湾。

学生张伯良提问民智与政治的关系，梁启超批阅做答:“凡权利之与智慧，相依者也。有一分之智慧，即有一分之权利，有

百分之智慧，即有百分之权利，一毫不容假借者也。故欲求一国自立，必使一国人之智慧足可治一国之事，然后可。今日之中

国，其大患总在民智不开。民智不开，人才不足，则人虽假我以权利，亦不能守也。士气似可再矣，地利似可恃矣，然使公理

公法、政治之学不明，则虽有千百忠义之人，亦不能免于为奴也。诸君既共识此意，急求学成，转教他人，一而十，十而百，

百而千，千而万，使人咸知有公理公法之学，是或可以不亡也。”
[6](P61)

这是梁启超权利思想的重要体现，将权利与智慧等同起

来，视为是人最不可剥夺的东西，而且他还看到了权利不会自动获得，只有广开民智，积极争取，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与权利。

另有学生问到君臣关系，梁启超批阅说，不光是君主能选择臣子，臣子也能选择君主。这里用君臣的平等选择关系批判了传统

的三纲五常。

有学生提问涉及议院。《湖南事务学堂课艺批》记录了梁启超的批阅:“议院虽创于泰西，实吾五经诸子传记，随举一义，

多有其义者，惜君统太长，无人敢言耳。”矛头直指封建王朝世袭罔替，指斥王权，这在当时属于大逆不道之言。果然后来守

旧派发难围剿维新派时，这一段便是所谓罪证之一。守旧派对此专门批驳道:“‘惜君统太长’五字，悖逆至此，殆欲人人造反，

时时作乱，然后快于心与?”这更可见时务学堂教学之激进勇猛。

另一位老师韩文举批阅议院的提问也说:“美国总统有违例，下议院告之上议院，上议院得以审问例，能夺其权而褫其职，

英国虽君臣共主之国，其议院亦曾废君，可见舜亦由公举，非尧私授也。”
[13](P275)

韩文举介绍美国议院可以罢免总统，英国议院

更曾废黜过国王，这在当时不啻石破天惊之论。更有意味的是，他还以尧舜推举禅让为例，说明中国本来也有类似做法，这也

是托古改制的一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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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生的唐才质记载了学堂教师也是他兄长的唐才常传播民权民主的事迹:“唐才常先生服膺王船山之学说，日以王船山、

黄梨洲、顾亭林之言论，启迪后进；又勖勉诸生，熟读《黄书》《噩梦》《明夷待访录》《日知录》等书；时共研习，发挥民

主、民权之说而引申共绪，以启发思想。”
[12]

此外，梁启超、韩文举等还有不少批语直指最敏感最忌讳的朝政时局问题，如涉及了清王朝入关的屠城问题:“屠城屠邑，

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甚至，梁启超等人还“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

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清宣传，这些已不是改良，而算革命了，更是冒着极大风险。

作为与课堂教学的呼应，堪称时务学堂校报的《湘报》上所刊载的文章也是言辞激烈地批判专制腐败，宣传维新变法。如

《湘报》第 20 号刊载了湘潭人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直言“西法与中法相参”、“西教与中教并行”、“民权与君权

两重”、“黄种人与白种人互婚”四大以弱变强的救国策略。《湘报》第 24 号刊载樊锥的《开诚篇》，请皇上“下一纸诏书”，

将国家“公之天下”；提出“起民权，撰议院，开国会”，“一切用人、行政付之国会、议院”，“起四海之豪俊，行平等平

权之义”。第 31 号刊载唐才常《恭拟密筹大计吁恳代奏折》一文，提出了改革的方案:一是下罪己诏，定议院，改制新民；二

是立废时文，广设学堂，设学部总其纲；三是联日联英以抗俄，并提出“张师统”“易官制”“开国会”“改律例”的主张。

这些言论，在守旧派看来是典型的离经叛道、悖逆犯上，更严重的是，这已经不止于坐而论道，更是现实中的行动纲领，可能

引来杀身之祸。

因此，时务学堂师生的激进言论，引起了守旧势力的普遍惊慌。时务学堂曾经的创办者王先谦、叶德辉与岳麓书院的部分

落后师生对时务学堂进行了围剿攻击，状告梁启超、谭嗣同等妖言惑众。湖南绅士曾廉甚至要求处死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向

陈宝箴呈递了《湘绅公呈》，要求陈宝箴对时务学堂“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学之人”。他们还草定《湘省学约》，要求驱逐

熊希龄、唐才常等，甚至对巡抚陈宝箴也大加诽谤。政治漩涡不断扩大，他们还通过北京的御史向慈禧太后告御状，将学堂老

师的这些批语视为谋反的罪证，这成为戊戌政变的导火索之一。《湖南时务学堂遗编》序中承认:“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

师，御史某刺录笔记全稿中触犯清廷忌讳者百余条进呈严劫，戊戌党祸之构成，此实一重要原因也。”

在一系列的博弈之后，最终熊希龄被免职，康有为担任分教习的三个弟子去职，谭嗣同、唐才常等相继离开湖南。1898 年

9 月 21 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谭嗣同喋血菜市口，梁启超流亡日本。支持维新的湖南开明官员陈宝箴、黄遵宪、江标、熊

希龄等全部被革职查办。时务学堂被迫停办，后来唐才常发动自立军起义，追随他而去的林圭等时务学堂诸多学生一起牺牲。

时务学堂前后只有短短一年的生命，就这样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但其对于近代中国变法图强和推进法政教育转型的伟大贡献亘

古不磨。

时务学堂停办之后历经辗转，1899 年 2 月，时务学堂改为求实书院。1902 年 3 月，求实书院改制为省城大学堂。1903 年 2

月，省城大学堂正名为湖南高等学堂。1903 年 11 月，岳麓书院改制为高等学堂，原湖南高等学堂并入其中，组建成新的湖南高

等学堂。1912 年湖南高等学堂改名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1917 年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改为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1926 年湖南工

专、法专、商专合并，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时务学堂法政教育探索也被视为湖南大学法科教育的前身，在湖南大学“千年学

府、百年法学”的史册长卷上，时务学堂也是最为耀眼的一颗明珠。

时务学堂虽短，但是堪称教育史上的奇迹，培养出了护国元勋蔡锷、民国教育总长范源濂、著名文史学家杨树达、黄埔军

校代校长方鼎英、中国首位物理学博士李复几、自立军起义烈士李炳寰、林圭、田邦璇、蔡仲浩、唐才质、唐才中等名人志士。

时务学堂第一班的学生只有四十人，五分之二成了开国名人或者革命先烈，成为独一无二的传奇。如有论者所言:“这里所述，

应该是时务学堂最值得骄傲之处，事实上，在当时，没有任何一家学堂能和时务学堂相比。”
[21](P211)

五 不应被湮没的法政教育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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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育史而言，时务学堂是湖南近代最早的新式学堂，是中国旧式教育向新式教育转变的典型代表，推动了湖南乃至中国

的近代化进程，更是教育与社会互动的成功个案。

从法政教育而言，时务学堂更堪称近代法政教育转型最成功的先驱之一，其最早引入西方政治法律思想进行传统教育革新

的创举，尤可称道。以办学宗旨而言，学堂指向鲜明，即以政学为主义，以开民智为要务，引进西方法政学说，传播法律政治

原理，培育变法维新人才。以课程设计而言，时务学堂已有较为系统的法政教育课程，其专门课广泛包含了中西政治法律、社

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等课程。公法学独特的课程设计影响了后世法科学堂的课程建制，其内容既有法国法、英国法、日本法等比

较法和宪法、民法、刑法、商法、国际法等具体法律门类，更有《万国公法》《佐治刍言》等最新潮的西方法律著作。以教学

核心而论，时务学堂批判专制法统、倡导民权自由是其灵魂，师生广泛而犀利地探讨了民权自由、个人权利、限制皇权、君臣

关系、西方议院等问题。以教学方法而论，时务学堂注重中西汇通，择取中外政治法律比较参证。在具体方式上，时务学堂广

泛采用师生问答、同学会讲、研讨启发、批阅札记、刊发习作、社会实践等带有平等自由风格的教育方法。时务学堂的卓越探

索值得今天的法律政治教育省思借鉴。

检诸近代法学教育的发展，可知时务学堂的探索是超前的。近代法学教育的萌芽最早可追溯至 1862 年开办的京师同文馆，

丁匙良便在馆中传授其翻译的《万国公法》。19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这波新政而创办的新学堂浪潮陆续涉及法律教育。如 1891

年康有为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1895 年盛宣怀在天津设立中西学堂(后改名为北洋大学堂)，1897 年的“时务学堂”，1898

年筹设的京师大学堂等。而其中，时务学堂开设的法律学科是较为完备者之一。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七月十二日，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高等学堂始习法学”，这才有了正式的作为高等教

育的法学学制。但颁布不久，即被废除。第二年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称《癸卯学制》，分设经学、政法、文学、医、

格致、农、工、商八科大学，其中政法科学习年限 4 年，政法教育才算名正言顺有了正式学制。但早于这六七年，时务学堂已

开展了较为完备的法律政治教育，堪称近代法政教育的先驱。

目前法学教材几乎千篇一律将《外国法制史》课程在中国最早出现的源头追溯至京师大学堂，认为 1904 年京师大学堂设立

的“东西各国法制比较”是外国法制史课程的先声，1907 年京师法政学堂开设正科法律门“外国法制史”是正式起源。但这些

说法是不严谨的。前述分析足可看到，几年前的时务学堂早就有了万国公法、英国法、法国法、希腊罗马史等外国法制史及近

代法政学说的相关教学。

著名法史学家李贵连教授在《20 世纪的中国法学》序中提出:“中国近现代法学肇始于 20世纪的帷幕拉开之际。更确切地

说，肇始于 1902 年。这一年，当时的清政府正式任命沈家本和伍廷芳担任修律大臣，主持修律大计。同在这一年，当时的中国

三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同时开设近现代法学课程，讲授现代法。也就从这个时候起，中

国近现代的法和法学，从语言文字到体系内容以及价值选择，都与有两千多年传统的法和法学断裂，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22]

这也没有看到时务学堂的法政教育贡献。事实上，不管是倡导民权、批判专制的价值选择，还是公法学的体系内容，时务学堂

都已走上了跟传统法学的决裂之路。

时下也只有少数论者看到了时务学堂对法律教育的专业贡献，如刘光宇认为:“湖南时务学堂……它培养了大批维新变法人

才，传播了先进政治法律思想，并且创开风气，促进了全省各地新式学堂的创办和旧式书院的改变。尤其是公法门的独特设置，

成为后世高等学府法律科所借鉴的对象。”
[22](P20)

法政教育在近代帝制中国注定是命运多舛，举步维艰。就是在后来学堂开始普遍推广的氛围中，清廷及地方的教育政策仍

然担心“学堂设政法一科，恐启自由民权之路”，对主张民主民权的法律政治教育仍然视之为洪水猛兽。如 1904 年 1 月 13日(清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清政府公布的由张之洞、荣庆、张百熙主持学制文件《学务纲要》仍然规定“其私设学堂，概不

准讲习政治法律专科，以防妄论空谈之弊”。
[23]

类似的还规定了“私学堂禁习兵操”，将政治法律课程跟敏感的军事学相提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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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要严防死守，可见统治者提防之深。而早于此六七年的时务学堂，已经开设了较为完备的法律政治教育。两相对比，更可

知时务学堂开近代法政教育先河、冲决封建法统罗网的历史功绩，值得我们后来人不断回望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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